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优秀新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为鼓励和吸引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报考我院，培养和选拔德、智、体全面发展，综合素质高的优秀学生，提高生源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获奖对象和奖项设置
1、优秀新生奖学金的获奖对象为被我院录取并且报到入学的优秀本科新生。
2、优秀新生奖学金设院长特别奖、优秀学习奖和单项奖等三个级别，为一次性奖励。
二、获奖名额及条件
1、院长特别奖：5名，其中江苏3名、外省2名。适用于江苏籍新生中成绩排名文科与理科第一的新生，艺术类考生中排名第一的新生（按超出省控线百分比排名）。非江苏籍新生中成绩排名文科与理科第一的新生（按超出省控线百分比排名）。
2、优秀学习奖：适用于江苏籍新生中成绩排名文科、理科、艺术类前1%的新生，非江苏籍新生中成绩排名文科、理科、艺术类前1%的新生（按超出省控线百分比排名）。
3、院长特别奖、优秀学习奖的折算方式及排名：以所在省投档线与省录取线的比例来进行综合排名。
4、单项奖：适用所有新生。获奖对象为在高中阶段曾获得地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语文、数学、外语和计算机比赛一、二、三等奖，或者在高中阶段曾获地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授予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的优秀新生。
三、奖励金额
1、院长特别奖：免交一年全部培养费（文科14000元、理科15000元、艺术类16500元）。
2、优秀学习奖：3000元。
3、单项奖：1000元。
4、各项奖励不累计，以数额多者计。
四、评定办法
1、院长特别奖、优秀学习奖由院学生工作处在新生报到后，根据高考成绩，按照优秀新生奖学金评定办法，拟定获奖名单并附相关材料，报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单项奖由新生在入学后提供获奖证书原件，交学生所在系学生工作办公室汇总后报院学生工作处，学生工作处根据优秀新生奖学金评定办法进行审查，拟定获奖名单报院政联席会议审定。
2、所有获奖新生均颁发相应证书，所获奖金用于冲抵第一或第二学年学费。
五、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办法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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